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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ST 银亿               股票代码：000981              公告编号：2022-014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并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的相关规

定，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

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申请最终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核准尚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若上述撤销申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公司股票简称仍

为“*ST 银亿”，股票代码仍为“000981”，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3、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股票不停牌，仍正常交易。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1、因公司自查发现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

司股票于 2019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因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宁波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19）浙 02 破申 23 号】，

宁波中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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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因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第（六）项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

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六）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

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被叠

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4、因公司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

值，且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深

证上〔2020〕1294 号]第四条规定：“新规施行前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以及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司，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其

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执行以下安排：（2）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但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

的，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被叠加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本次申请撤销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

占用触发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1），因公司自查发现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已于 2019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三、本次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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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银亿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安

排，在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中将解决原控股股东及其支配股东的业绩补偿、

现金分红返还和资金占用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 

根据《重整计划》之“二、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之（三）之“1.每

10 股转增 6.48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之“②完成业绩补偿

—现金分红返还并解决资金占用问题”的安排，原控股股东及其支配的股

东应分配的总计 1,174,433,403 股业绩补偿股票及剩余的未向其分配的

转增股票 3,752,927 股，共计 1,178,186,330 股股票将全部予以让渡，

专项用于解决现金分红返还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遗留问题，其中，用于

向公司偿还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银亿股份及其下属公司的资金占用款

项共计 1,449,447,986.68 元及相应利息。 

重整投资人受让上述股票的条件包括：1）所支付的现金对价，用于

向公司偿还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及下属公司资金占用款项共计

1,449,447,986.68 元及相应利息，彻底解决资金占用问题；2）所支付的

剩余现金对价，用于向公司偿还宁波圣洲与西藏银亿应返还的现金分红款

项共计 786,416,547.00 元，完成现金分红款的足额返还义务。 

2、根据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实施进展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以及

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目前公司重整计划中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实施完毕。同时，自 2021 年 1 月 13 日起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管理人已向债权人及公司支付款项累计 2,606,033,380.59

元，此金额已经可以覆盖重整投资人受让专项用于解决现金分红返还与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等遗留问题的转增股票的对价总额 2,450,473,414.05 元

（其中用于向公司偿还资金占用款项 1,449,447,986.68 元及其利息

214,608,880.37 元的现金对价共计 1,664,056,867.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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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司已根据《重整计划》和《股权转让暨以资抵债协议书》

的约定，完成山西凯能 100%股权整体置出并过户至如升实业名下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公司不再持有山西凯能股权。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以资抵债标的资产 100%股权置出并过户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2）。 

故，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遗留问题已全

部彻底解决。公司已于 2022 年 3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业绩补偿及现金分红返还事项已全部解决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

013）以及《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关于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业绩补偿及现金分红返还事项已全部解决的

法律意见书》。 

3、因上述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而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事项已被彻底消除，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

司股票交易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申请最终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尚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若上述撤销申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公司股票简称仍为

“*ST 银亿”，股票代码仍为“000981”，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股票不停牌，仍正常交易。 

四、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的风险警示情形 

若上述其他风险警示被撤销后，公司股票将继续被实施的风险警示情

形如下： 

1、因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收到宁波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

【（2019）浙 02 破申 23 号】，宁波中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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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第 13.3 条第（六）项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

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六）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

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被叠

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因公司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

值，且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深

证上〔2020〕1294 号]第四条规定：“新规施行前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以及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司，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其

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执行以下安排：（2）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但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

的，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被叠加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投资

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二年三月十日 


